
《山东创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反贿赂政策》 

一、 政策目的 

为维护公司的良好声誉，确保公司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和透明性，

促进公平竞争，保护公司及员工的利益，特制定本反贿赂政策。 

二、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公司有业

务往来的所有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承包商、代理商、顾问等。 

三、定义 

1.贿赂：指直接或间接给予、提供、承诺给予或接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利益或好处，以影响他人的决策、行为或获取不正当的优势。 

2.回扣：指在商业交易中，一方从另一方获取的不正当的现金或非现金回

报。 

3.礼品和款待：指在商业交往中，给予或接受的价值适度的物品或活动安

排，但不得影响业务决策或构成不正当的利益交换。 

四、行为准则 

1.公司员工和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不得参与任

何形式的贿赂行为。 

2.禁止向政府官员、客户、供应商等任何相关方提供贿赂以获取业务机

会、优惠待遇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3.不得接受来自供应商、承包商或其他业务伙伴的贿赂、回扣或其他不正

当利益。 

4.对礼品和款待应保持谨慎，确保其价值合理、目的正当，且不会影响业

务决策。任何超过一定价值的礼品或款待应向上级报告并获得批准。 



5.在业务活动中，应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不得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

势。 

五、举报机制 

1.公司建立畅通的举报渠道，鼓励员工和外部人士举报任何涉嫌贿赂的行

为。 

2.举报人可以通过匿名或实名的方式向公司内部的监督部门、管理层或指

定的举报邮箱进行举报。 

3.公司将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严格保密，并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调查和处

理。对于属实的举报，公司将给予举报人适当的奖励。 

六、培训与教育 

1.公司将定期组织反贿赂培训，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使员工

了解贿赂行 

2.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应包括反贿赂政策的内容，确保新员工在入职之初就

明确公司的反贿赂要求。 

七、监督与执行 

1.公司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反贿赂政策的执行情况。 

2.对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公司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包括警

告、罚款、降职、撤职甚至解除劳动合同。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公司将依法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公司将定期对反贿赂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

进行改进。 

八、附则 

1.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如有修订，将及时公布。 



2.公司全体员工和相关方应认真遵守本政策，共同营造廉洁、公正的商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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